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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财预〔2013〕24号


关于印发《惠州市财政局关于市级部门财政

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直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有关社会团体及企业：

《惠州市财政局关于市级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我局反映。

惠州市财政局   

2013年3月28日 

	惠州市财政局                            2013年3月29日印发          


惠州市财政局关于市级部门财政拨款结转

和结余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级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广东省预算审批监督条例》、《省级财政结余结转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市级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是指与市级财政有缴拨款关系的市级机关、事业单位（含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企业在预算年度内，按照市财政部门批复的本部门预算，当年未列支出的财政拨款资金。

第三条  财政拨款结转资金（以下简称结转资金）是指当年支出预算已执行但尚未完成，或因故未执行，下年需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财政拨款资金。

财政拨款结余资金（以下简称结余资金）是指支出预算工作目标已完成，或由于受政策变化、计划调整等因素影响工作终止，当年剩余的财政拨款资金。

第四条  市级部门应当对结转资金和结余资金分别进行明细核算和统计，并与单位会计账表相关数字核对一致。

第五条  按形成时间，市级部门结转资金分为当年结转资金和累计结转资金，结余资金分为当年结余资金和累计结余资金。当年结转和当年结余资金是指市级部门当年形成的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累计结转和累计结余资金是指市级部门截止到年底形成的历年累计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

第二章 结转资金管理

第六条  市级部门结转资金包括部门预算基本支出结转资金和项目支出结转资金。其中基本支出结转资金包括人员经费结转资金和日常公用经费结转资金。

第七条  基本支出结转资金原则上结转下年继续使用，用于增人增编等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支出，但在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间不得挪用，不得用于提高人员经费开支标准。

项目支出结转资金结转下年按原用途继续使用。

第八条  结转资金原则上不得调整用途。在年度预算执行过程中，市级部门确需调整结转资金用途的，需报市政府审批。

第九条  市级部门在预算执行中因增人增编需增加基本支出的，应首先通过本部门基本支出结转资金安排，并将安排使用情况报市财政部门备案。

第十条  市级部门连续年度安排预算的延续项目，有结转资金的，在编制以后年度预算时，应根据项目结转资金情况和项目年度资金需求情况，统筹安排财政拨款预算。

第三章 结余资金管理

第十一条  市级部门结余资金是指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结余资金。

对某一预算年度安排的项目支出连续两年未使用或者连续三年仍未使用完形成的剩余资金，视同结余资金管理。

第十二条  基本建设项目支出结余资金的确认按基本建设财务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市级部门在年度预算执行结束后，形成的项目支出结余资金，原则上由市财政部门调减部门预算资金，收回市级总预算。如需调整用于其他项目支出，需报市政府审批。

第十四条  市级部门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后，应及时按规定向项目主管部门或市财政部门报送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市级部门根据项目主管部门或市财政部门批复的项目竣工财务决算中确认的结余资金数额，按基本建设财务管理有关规定，在项目主管部门或市财政部门批复竣工财务决算后30日内，将应上交市级国库的结余资金上交；市级部门及单位留用的结余资金需报市政府批准后方可动用。

第四章 减少结转资金措施

第十五条  市级部门在预算执行中，对当年执行进度缓慢、预计年底可能形成较多结转或结余资金的项目，应及时提出调减当年预算建议报市财政部门审核；如调整用于本部门执行中新增的重要支出，需报市政府审批。对经市财政部门审核调减的部门预算资金，全部收回市级总预算。

第十六条  除特殊原因外，对当年结转资金比上年增加较多，或常年累计结转资金规模较大的市级部门，在编制部门预算时，市财政部门将视其结转资金情况，适当压缩部门财政拨款预算总额。

第五章 结转和结余资金报送及确认

第十七条  预算年度结束后，市级部门应对本部门和所属预算单位的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逐级汇总，并对形成结转或结余资金的原因进行分析说明，于下年2月底前，将本部门《20××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表》（格式及填制说明见附件1、2）和有关说明文件报送市财政部门。

第十八条  国库集中支付形成的年终预算结转资金，市级部门还需按照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年终结转资金管理相关规定，在下年1月31日之前报送相关报表。

第十九条  市财政部门负责对市级部门结转和结余资金数额进行审核确认，并于3月31日前将审核意见通知市级部门。市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中的结转资金数额与市财政部门审核确认的结转资金数额不一致的，以审核确认数为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市级部门在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中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市财政部门应当责成其进行纠正，并可以通过调减部门预算等方式将有关资金收回市级总预算。

第二十一条  对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资金，按照有关政府性基金项目管理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20××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表

2.《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表》填制说明

附件1：

20××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表

编制单位：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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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表》填制说明

一、《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表》反映部门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结转情况及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

二、分项说明：

1．“项目”：填列口径与预算批复口径一致。

2．“项目代码”（第1栏）：填列年初预算批复项目的代码；年度预算执行中追加的项目代码可通过系统新增产生。

3．“项目单位”（第2栏）：填列存在结转和结余资金单位的名称，包括基本支出结转单位、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单位。单位级次应与预算编制单位一致。

4．“预算批复年份”（第3栏）：填列项目支出预算批复年份，自××××年至××××年。如是一次性项目，则起始年份与终止年份相同。

5．“截至上年底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结转”（第5栏）：填列截至上年（即20××年的上一年）年底累计产生的财政拨款结转资金数。

6.“截至上年底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结余”（第6栏）：填列截至上年（即20××年的上一年）年底累计产生的财政拨款结余资金数。

7．“20××年度－预算数”（第7栏）：填列20××年年初预算批复、执行中调整的财政拨款数。

8．“20××年度－当年实际支出－当年财政拨款支出”（第9栏）：填列20××年年初预算批复、执行中调整的财政拨款实际支出数。

9．“20××年度－当年实际支出－使用以前年度结转和结余资金-结转”（第11栏）：填列使用以前年度的财政拨款结转资金数。

10．“20××年度－当年实际支出－使用以前年度结转和结余资金-结余”（第12栏）：填列使用以前年度的财政拨款结余资金数。

11．“20××年度－当年形成结转和结余资金－结转”（第14栏）：反映20××年当年财政拨款形成的结转资金数。

12．“20××年度－当年形成结转和结余资金－结转－其中：暂付款”（第15栏）：填列20××年财政拨款结转资金中资金已经支付、会计上作为暂付款处理的数额。

13．“20××年度－当年形成结转和结余资金－结余”（第16栏）：反映20××年当年财政拨款形成的结余资金数。

14．“截至20××年底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结转”（第18栏）：反映截至20××年底累计产生的财政拨款结转资金数。

15．“截至20××年度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结转－其中：暂付款”（第19栏）：填列截至20××年底财政拨款累计结转资金中资金已经支付、会计上作为暂付款处理的数额。

16．“截至20××年底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结余”（第20栏）：反映截至20××年底累计产生的财政拨款结余资金数。

17．“是否建设性资金”（第21栏）：选择填列是否为基本建设项目，分为“是”、“否”。

18．“结转资金产生原因”（第22栏）：填列截至20××年度累计结转产生的原因，选择填列“项目前期准备不充分”、“细化方案的确定时间较晚”、“追加预算时间较晚”、“拨款时间较晚”、“暂付款虚增专项结转”、“招投标、政府采购等程序进展较慢”、“气候条件等不可抗因素”、“项目尾款或质保金”及“其他”等(对填写“其他”的应在“备注”栏中说明具体原因)。

三、其他注意事项

1．项目填列口径应与预算批复口径一致。预算执行中追加项目如有财政拨款结转或结余资金的应包含在此表中，项目编码在系统中按新增项目生成，“备注”栏注明市财政局批准文号。
2．为保证年度之间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表的衔接和对比，“截至上年年底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栏（第4栏）中的结转和结余资金数额，应与市财政局上年批复的部门财政拨款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数额保持一致。如在报送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确认表后，部门决算对结转和结余资金数额进行了调整，则以部门决算数据为准，下一年度报送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表时，相应调整“截至上年年底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栏（第4栏）中的结转和结余资金数额，并在“备注”栏（第23栏）中予以注明。

惠州市财政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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